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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旨在提升交易效率，符合消费者日常生活的合理预期，促进日常交易，保障交易安

全。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并非特殊的善意取得。从诚信原则出发，将“买受人的善意”解释为“买受人

不知道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人的权益”具有合理性。《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56条第一款的“应当

查询而未查询”的兜底条款赋予当事人查询义务，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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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of buyers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aims to improve transaction efficiency, meet th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consumers’ daily lives, promote daily transactions, and ensure transac-
tion security. The rule of buyers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is not a special acquisition in good 
faith.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t is reasonable to interpret “Buyers Good Faith” as 
“the buyer’s ignorance that their purchase behavior will infringe up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mortgagee”. The fallback clause in Article 56 (1)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Guarantee Sys-
tem: “The buyer otherwise fails to inquire about mortgage registration as required”, which states 
that the parties should have searched. But obviously it goes against the legislative intention of the 
rule of buyers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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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原本只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买受人购买了浮动抵押中的抵押物，不受抵押权

的追及。浮动抵押权的标的物具有特殊性，其特殊在于首先标的物的所有人是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

生产经营者，而标的物是这么三类主体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在《物权

法》时代，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仅适用于从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中购买的被设置了浮动抵

押的产品。但这一做法招致不少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提出疑问，从买受人的角度来说，他都是从处于正

常经营活动中的出卖人那购买的库存产品，如果该动产上设定的是浮动抵押权，那么买受人就能幸运的

取得无负担的动产所有权，而如果不幸地买到的是设置了固定动产抵押权的产品，那么买受人就受到追

及，无法取得清洁所有权[1]，如此说来确实存在不公。而且，固定抵押权和浮动抵押权对正常经营中的

买受人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就会促使买受人在交易前进行查询，如此将损害交易效率、增加交

易成本[2]。 
基于上述原因，《民法典》扩大了正常经营买受人的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不再局限于浮动抵押权中

的标的物。关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条件，学说上存在争议，特别是“买受人善意”是否为构成

要件以及善意的具体内涵众说纷纭。首先我们从这一制度的底层价值分析来理解“买受人善意”。 

2.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价值衡量 

2.1. 正常经营活动中交易效率的考量 

一般来说，买受人在与出卖人进行动产交易时，负有查询动产上是否存在担保权利的义务。动产抵

押权采登记对抗制度，已经登记的抵押权具有对抗效力，可以对抗买受人，没有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

善意的买受人。所以如果买受人不具有查询义务，只要买受人主观上不知道抵押权的存在即可认定为善

意，对于买受人来说，只要不查询就不会知道担保权的存在，就能保持善意，似有掩耳盗铃之嫌，这样

一来抵押登记的意义就大大减弱，而且这样怠于查询的买受人不应当受到民法的保护。因此，一般来说，

买受人应负有查询义务。 
对于经济尚不发达，动产交易并不频繁的社会来说，买受人在进行动产交易前先进行担保负担查询，

能够促进交易安全。但是现代社会动产交易不计其数，每天同时有无数的动产交易正在进行，小到消费

者在超市购买商品，大到私人之间的二手车买卖。而普通的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购买日常所需，如果需

要消费者对每一次交易进行查询，将大大损害交易效率，也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如果要求日

常生活中的买受人对每一笔动产交易都进行查询，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解决上述矛盾，《民法典》第

404 条特别划割出“正常经营活动”这一领域，在这片“特区”买受人被豁免了查询动产担保负担的义务

[3]，而且也不受抵押权追及效力的影响，买受人取得的是无负担的动产所有权。这对于维护我们普通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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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参考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a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of business)。但是这一制度并非《美国统一商法典》的首创，更多的借鉴了 1933 年的《统一信托

收据法》[4]。受托人在正常经营范围内可以向买受人出售货物，例外的情况是买受人明知受托人被限制

出让货物。相类似的，《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的第 320 条(a)款规定，依商业常规交易的买受人不受

动产担保权追及，即使担保权益已获得完善且买方知道担保权益的存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所以豁

免买受人查询义务，终止抵押权的追及，主要出于“正常经营活动”这个客观要素。正常经营活动的标

的物通常是出卖人的存货。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出卖人应当具有处分标的物完全所有权的外观，而对于

买受人来说，标的物也应当无负担的被售出，即使存在抵押负担，也会认为出卖人(抵押人)得到了抵押权

人的应许(包括明示和默示)。因为，对于抵押权人来说，存货这类抵押物通过售卖变现，可以增加抵押人

的销售收入[4]，抵押权人债权获得清偿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而如果买受人购入的存货上还负担抵押权，

对于买受人来说势必要衡量再三，这不利于存货的流通。货物卖不出去，抵押人就难以改变资不抵债的

现状，抵押权人也难以受偿，最后只能实行抵押权，对抵押物进行变价受偿，然而其受偿率远不及前者。

所以对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来说，其有理由相信动产被无负担的出卖，即使存在担保负担，担保

权人也会同意无负担的出卖该担保物。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否定了抵押权的追及效

力，有损于抵押权人的利益，无异于动摇了担保制度的基础[5]。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从提升交易效率的目的出发，符合消费者日常生活的合理预期，促进日常大量

交易的顺利进行，使得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无后顾之忧，保障了交易安全。 

2.2. 正常经营买受人与善意取得制度价值考量之别 

有学者在论证“买受人善意”是否构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要件时，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是

特殊的善意取得，所以应当要求买受人具备善意。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第三人信

赖出让人为所有权人，第二种是第三人明知出让人非为所有权人，但信赖其被赋予了对标的物的处分权

限。此种情形学者称之为对处分权限的信赖[6]。《民法典》第 311 条规定的动产善意取得中是否包含学

者所说的“第三人对处分权限信赖”？——第三人明知出让人非为所有权人，但认为其被授予了处分权

限。 
民法上的有权处分，除了本人处分，还有代理、行纪合同中“非所有权人”对他物进行有权处分，学

者所说的第二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具备经营资质、专业从事某一商品买卖的经营者中，如寄售商。第三人

即使知晓该物为他人所有，也会出于对经营者经营资质的信赖，认为经营者已经取得了该商品的所有权

抑或是受到所有权人的委托而代为销售。所以此种情况可以认为第三人以为经营者有权处分，也可以解

释为是表见代理。 
在存在抵押权负担的善意取得中，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买受人根本不知道标的物上存在

抵押权而受让该财产；第二种是买受人知道抵押权的存在，但基于合理信赖，认为抵押权人会同意出卖

人无负担的出让抵押物。第二种就是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既可以适用

善意取得规则，也可以适用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当然其前提必然是该抵押权未进行登记，因为一旦登

记，买受人便可以通过查询知道抵押权的存在，因而该买受人就不能被称之为善意买受人。 
善意取得保护的是第三人对于“占有”作为公示的信赖，因为通常“占有即所有”，正常经营买受人

制度保护的是第三人对于“出卖人经营活动”的信赖，因为经营活动中的出卖人应当销售完整的、清洁

的商品。虽然二者都是对第三人信赖的保护，但还是有所不同，善意取得解决的是第三人与所有权人之

间所有权归属问题，其适用前提是出卖人无权处分。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解决的是第三人与抵押权人之

间的问题：第三人所取得的动产上是否负担抵押权。而出卖人对动产的出售属于有权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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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上善意取得规则和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均来源于委托规则和禁反言规则。所谓委托、禁反言

规则是指，权利人通过自己的委托行为在自己拥有的权利的物品上，营造出他人拥有该物品的或者他人

有权处分该物品的外观时，权利人相对于善意购买该物品的人来说在该物品的权利被排除了[7]。 
甲将物品委托给了乙，而乙将该物出售给不知情的丙。甲的委托行为并不能成立禁反言规则，此时

乙的身份也很重要，当乙是具备销售该物资质的商人时，甲的委托行为才具有可归责性，因为甲的委托

行为将该物引到商业的溪流中。这一点与大陆法系的善意取得规则具有相似之处，由于动产占有的公信

力远不如不动产登记簿那样由国家信用作保障，所以在动产善意取得中引入了“诱因原则”，当该动产

是因为所有权人的原因而丧失了占有，导致该动产被占有人无权处分，这是真实权利人就应当承受所有

权被迫转移的风险[8]。所以，如果真正权利人丧失动产占有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思(如被盗窃、遗失)，此时

真正权利人不具有可归责性，其所有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第三人即使善意也无法取得该物(例外是通过

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 
善意取得制度形成于经济尚不发达的农耕社会，源远流长。而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是市场经济快速

发展、自由贸易往来频繁的现代社会的产物。担保物不再局限于不动产，大量动产被作为抵押物以实现

信贷资金的流通，同时，动产作为商业交易的标的物也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成为人们

生活的必需品。许多动产被作为商品的同时身上又附着了抵押权，一头系着消费者的所有权，一头系着

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因此法律在平衡这二者的利益时创造出了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这些处于经营活动

中的商品极其特殊，抵押权人知晓这些抵押物的特殊之处——处于日常流通中商品，而对消费者(买受人)
来说，其所看到的这些“货架上”的动产只是普通的“商品”，是不会去考虑商品上有没有权利负担的。

即使买受人知道商品上存在抵押负担，因为客观交易环境的特殊性和标的物的特殊性，法律也不应当因

为买受人知晓抵押权的存在而否定买受人无负担的取得动产。无论是买受人“对处分权限的信赖”、“有

相信担保权人授权担保人销售无负担的担保动产”又或者“担保权人将会主动放弃担保物权”之类的说

法，其实都是根据“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这一客观条件做出的合理的主观推测。 
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其调整的是第三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关系。正常经营买受人

制度豁免了买受人的查询义务，旨在提高交易效率，促进自由交易和市场流通。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源

于大陆法系，善意取得制度最开始是为了保护以占有为公示的动产静态物权，在封闭、货物流通不频繁

的社会中，通常占有即所有，善意取得制度正是为了保护公众对“占有人即所有人”的合理信赖。但是，

在现代商品流通高度发达、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由占有推定所有人，甚至是物权人，往往并不可靠。

善意取得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在善意取得制度上逐渐向英美法系靠近，更注重保护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的买受人。 

3. “买受人善意”的内涵 

3.1. “买受人善意”是否为必要条件 

《民法典》第 404 条规定了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关于该制度的构成要件学说上存在争议，从法条

内容来看，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买受人与处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出卖人进行交

易；第二，买受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第三，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以上三点为学者所公认，也是正常经

营买受人规则的客观要件，但是在主观要件上，对于“买受人是否需要善意”这一点上存在争议。 
支持“善意说”的学者认为只有当买受人主观善意时法律才应当保护，也有学者援引高圣平老师观

点，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善意取得，所以应当以善意为前提[9]。而反对“善意

说”的学者认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的“善意”被搁置，而不列入考量范围[10]。也有学者将“善

意”融入“正常经营范围”来进行解释[11]。此种观点遭到学者质疑，善意属于当事人的主观范畴，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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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经营范围”属于客观范畴，二者自然不能相提并论。 
事实上，无论是支持“善意说”还是“善意否定说”的学者，其产生分歧的本质不是“善意”的有

无，而是在“善意”的基本内涵上存在偏差。在讨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是否需要“买受人善意”这一构

成要件时，由于思维惯性，我们常常会和善意取得制度联系起来，将“买受人善意”解释为“买受人是否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上存在担保权”。但事实上，由于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的特殊性，即使买受人

知道担保权的存在，也不影响买受人取得无负担的担保物所有权。这是因为，对于身处正常经营活动的

买受人来说，他可以合理期待担保权人会同意担保人无负担的出售担保物。相比于到期未获清偿，无可

奈何将担保物变价拍卖获得清偿，出售担保物以获得销售收入对于担保权人来说更有利。 
支持“善意说”的学者认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买受人的善意”是指买受人不知道其购买行为

会侵害担保权人的权利。这主要是借鉴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1-201(9)的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对

于“善意”的解释不仅于此，该法的第 1-201(19)规定“善意”是指当事人的行为和有关交易中事实上诚

实以及遵循合理的商业准则[12]。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于善意的解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的含义是抽

象的，很难被确定下来。 
在《新疆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4)新 01 民终 1181 号)、《临沂某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秦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鲁 1312 民初 5535 号)等案例

中，法官在支持正常经营买受人的权利予以优先保护的说理部分：“已经支付合理价款的正常的经营买

受人要优先予以保护，其可以无负担地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无论动产抵押权是否进行了登记，也无论

买受人是否知晓动产抵押权的存在。”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运用《民法典》第四百零四条时，“正

常经营活动”、“已经支付对价”是着重关注的要件，而对于买受人主观方面通常不提及，少数说理中附

带提及“无论买受人是否知晓动产抵押权的存在”这一表述。由此可见，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

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对买受人主观方面的考虑较少，暂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3.2. 从诚信原则理解“善意”的内涵 

善意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诚信。诚信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表现为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秉持诚实，恪守信用[13]。我国民法关于“善意”的制度无不也体现

着诚信原则的贯彻。在善意取得的情形中，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法律出于保护第三人的合理信赖

和交易安全，而有条件的放弃了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的保护，第三人要想取得所有权，必须满足主观善

意的条件，而善意具体表现为“第三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无处分权人为无权处分”。同样的，

在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中，抵押权经合同生效而设立，由于合同的相对性，抵押权的设立很难为外人所

知晓，抵押权经登记公示才能视为为外界所知晓，未经登记的抵押权具有私密性，登记对抗规则为了保

护第三人对“未登记就不存在抵押权”外观的信赖，削弱了抵押权作为物权的绝对性，没有登记的物权

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该“善意”指的是第三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抵押权的存在。如果第三人明知

抵押权的存在，那第三人就不能对抗抵押权人，抵押权人仍能向第三人主张抵押权。 
从上述关于物权中的“善意”可以看到，在涉及物权的得丧变更时，对第三人“善意”的要求出于平

衡物权人的利益和第三人合理信赖与交易安全的考虑。在物权变动中的第三人应当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

——诚信原则，诚信原则在动产交易与物权变动中具体表现为当事人诚实、善良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是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相统一的行为。而违背诚信原则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过失程

度存在不同要求)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或利益。在善意取得中，第三人明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会侵害原所

有权的权利；在动产抵押权未经登记(第三人受让抵押物)时，第三人明知道抵押权的存在，其受让行为会

侵害抵押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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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买受人也应当诚实、善良地与出卖人进行交易。前以述及，正常经营买

受人规则豁免了买受人的查询义务，即便买受人知晓抵押权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买受人无负担的取得抵押

物。所以买受人是否知晓抵押权的存在并不是其主观诚实、善良的考量依据。但是，在任何法律中，都

不会放弃对交易第三人善意的要求。与其说是对第三人善意要求，不如说是民法对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秉持诚信原则的要求。对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就体现在，买受人如果明知购买行为会侵害抵

押权人的权利，就不能谓之是诚实善良的。具体而言，买受人知道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之间存在禁止转让

的约定，还购买该抵押物，以及买受人与出卖人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后一种情况属于《民法

典》第 154 条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恶意串通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诚信原则，当事人存在明显的恶意，其

法律效力为民法所否定。 
一些学者把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的善意解释为买受人不知道其购买行为侵害了抵押权人利益，也

有学者将善意解释为买受人不知道禁止转让特约的存在。也有学者将正常经营买受人的恶意区分为三种

情形：1) 买受人明知购买行为侵犯抵押权 2) 买受人知道禁止转让约定的存在 3) 买受人与出卖人恶意串

通[14]。笔者认为，“善意”可笼统的解释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主观状态”，

而在不同的情境中对于“侵犯他人权益”的具体表现不同。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将“买受人的善

意”解释为“买受人不知道其购买行为会侵害抵押权人的权益”是合理的。它可以具体为，买受人不知

道禁止转让特约的存在等等。所以也有学者指出《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56 条第一款中的兜底条款解释

为“买受人不知道其行为会侵害担保权人的权利”[4] [14] [15]。这种解释正好表明“侵害他人权利”具

有包容性和概括性。 

3.3. “应当查询而未查询”兜底条款的解释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56 条第一款的兜底条款规定，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在应当查询抵押登

记而未查询时，无法取得无抵押负担的动产，此时抵押权人仍能向买受人主张抵押权。这一兜底条款的

规定似乎要求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负担查询义务，应查询而未查询的买受人非为善意，所以不能适

用该规则取得无负担的动产。前以述及，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为了提高交易效率而豁免了买受人的查询

义务。所以这一兜底条款的规定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立法本意存在冲突，那我们该如何理解 56 条这

一条款的规定呢？ 
司法解释起草者认为，“正常经营活动”的判断不能仅从出卖人角度观察，如果从买受人角度看，

交易本身具有异常性，买受人就不能被豁免登记。所以，《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56 条就列举了四种属

于交易异常的具体情形：第二项将“买受人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纳入交易异常的情形，有画蛇添足

之嫌，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交易标的通常是出卖人的存货。出卖人销售自己的“生产设备”本就不属于正

常经营活动，也就没有适用该规则的余地；第一项“买受人购买商品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当出

卖人打折促销时，买受人大量购入也情有可原；第四项“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

时，如果买受人出于正常需要而购买商品也无可厚非，不能因为控制关系就排斥买受人参与到出卖人的

经营活动中去。因此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几项交易异常的情形本身就存在不合理之处。 
“异常情形”应当由谁界定？异常情形中的买受人要负担查询义务，正常情形中的买受人就无需要

负担查询义务吗？这也就是说(以第一项列举的情况为例)，当买受人购买一般数量的商品时，就不需要查

询是否存在担保负担，即使存在担保负担，也能取得无负担的商品所有权；而买受人购买商品超过一般

数量时，买受人就有义务去查询商品上是否存在抵押负担了，如果存在抵押登记，但没有履行查询义务，

就不能取得清洁的商品所有权。如果买受人进行查询获知存在抵押权，买受人同样也不能适用正常经营

买受人规则，否则所谓的异常情形只需买受人履行查询义务即可消除嫌疑。所以在第 56 条异常情形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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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当查询而未查询的”的兜底条款是不合理和矛盾的。如果买受人在异常情形中被要求履行查询义

务，那么在正常情形也应当履行查询义务。这样一来，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买受人被无形地强加了查

询义务，与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加重了买受人的查询负担。 
有观点提出，应当将第五项兜底条款解释为“明知买受人行为会侵犯担保人权利”的情形[14]。我认

为这样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并不考虑买受人是否知晓抵押权的存在，即使买

受人知晓商品上存在抵押权，也不影响买受人取得商品完全的所有权。但是，如前所述，对买受人的主

观并非毫无限制，买受人应当秉持诚实、善良，具体体现为：当买受人明知购买行为会侵害担保权人的

权利，仍购买该商品时，买受人不应当取得清洁的所有权。通过发挥“买受人善意”这一主观要件可以

作为排除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兜底条款。 

4. 结语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具有提升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的功能。正常经营买受人制度并非特殊的善

意取得。从诚信原则出发，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将“买受人的善意”解释为“买受人不知道其购买

行为会侵害抵押权人的权益”是合理的。《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56 条第一款的“应当查询而未查询”

的兜底条款与该规则的立法目的不符，将其解释为“明知买受人行为会侵犯担保人权利的情形”更具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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